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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与宜兴市荣华电焊条有限责任公司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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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雯，上海市乔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铖，上海市乔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宜兴市荣华电焊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何芳，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海荣，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渊，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下称焊接器材公司)诉被告宜兴市荣华电焊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荣华电焊条公司)商标

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6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2003年9月16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

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姜雯、赵铖，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海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焊接器材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自1992年起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多次签订合作协议，原告许可被告在电焊条上

使用原告的注册商标“东风牌”、“亚字牌”，原告按照被告销售电焊条的数量，以每吨100元的价格收取商标使用

费。1997年，原告与被告经过对账确认，被告共结欠原告商标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合计人民币660,722.92元。为明确被

告今后的还款计划，2000年9月，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允许被告继续使用原告商标，被告根据

月产量计划至原告处采购包装物(纸盒、塑料袋、打包袋)，原告除收取被告自行销售部分的每吨100元的商标使用费和

技术服务费外，另行收购部分被告归还原告的老欠款每吨50元，期限从2000年9月1日至2003年9月1日。之后，被告依照

协议按月生产，并至原告处采购印有原告注册商标的包装物，但被告总是以资金困难为由拖延支付商标使用费和技术服

务费。2001年2月、2003年2月，原告至被告处对账，要求归还欠款，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认为，被告的拖欠行为使原

告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协议的必要，故要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00年9月签订的协议

书；2、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的商标使用费等计人民币660,722.92元。  

本案开庭审理时，在被告出示了相关证据后，原告承认曾收到被告归还的欠款人民币84,000元，因此，将要求被告

归还欠款人民币660,722.92元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归还欠款人民币576,722.92元。  

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辩称：被告是由集体性质的宜兴市电焊条厂改制而成的私有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宜兴市电焊

条厂曾与原告有合作关系，并在1997年确认欠原告商标使用费等人民币660,722.92元。2000年宜兴市电焊条厂改制后，

被告有条件接受宜兴市电焊条厂的还款义务，并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继续发生业务关系，由原告收购

被告生产的电焊条，被告按收购的数量以每吨50元归还欠款。但原告没有按约收购被告的电焊条，所以，被告也无法归

 



还欠款。同时，根据协议原告应当按照被告的产量向被告提供包装物，但原告也没有提供。因此，违约的是原告而不是

被告。如果原告同意与被告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被告可以考虑继续归还欠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焊接器材公司原名上海电焊条有限公司，1998年12月变更为现名。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原名

宜兴市电焊条厂。1997年，宜兴市电焊条厂的企业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2001年10月，宜兴市电焊条厂

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被告现名，企业性质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焊条有限公司原与宜兴市电焊条厂有合作关系。1997年12月30日，上海电焊条有限公司与宜兴市电焊条厂结

算联营、借牌费时确认，宜兴市电焊条厂尚欠上海电焊条有限公司人民币660,722.92元。2000年9月，焊接器材公司与

宜兴市电焊条厂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焊接器材公司提供技术资料、工艺文件、焊条配方及“东风牌”、“亚字

牌”商标，并按宜兴市电焊条厂月计划生产量提供包装物(纸盒、塑料袋、打包带)；焊接器材公司收取宜兴市电焊条厂

自行销售部分的商标使用费、技术使用费每吨100元；“收购部分乙方(宜兴市电焊条厂)归还甲方(焊接器材公司)老欠

款每吨50元”；宜兴市电焊条厂保证焊接器材公司的收购量不少于总量的三分之二；合作期限从2000年9月1日至2003年

9月1日。协议签订后，焊接器材公司未向宜兴市电焊条厂收购过电焊条。1997年12月31日、1998年6月1日、1998年7月

27日、1998年10月19日、1999年10月18日、2000年1月14日，焊接器材公司先后以投资收益、技术服务费的名义出具6张

发票给被告，发票的总金额为234,000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1997年结算清单、2000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宜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资料，以及被

告提供的发票等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建立在以许可使用注册商标、提供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合作关系上的欠款纠纷。根据原告

的诉称和被告的辩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对宜兴市电焊条厂所欠的钱款是否有偿还的义

务；二、根据2000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是否违反了还款的约定；三、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是否已

向原告焊接器材公司偿还了234,000元欠款。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原告提供的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来看，从1997年至2001年10月，宜兴市电

焊条厂经历了企业名称变更为荣华电焊条公司，企业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程，但

是，上述变化仅仅是企业登记事项的变更，而不是新旧企业的更替。因此，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应当对宜兴市电焊条厂

的欠款承担还款的责任。被告荣华电焊条公司对宜兴市电焊条厂在1997年12月30日之前因合作关系欠原告660,722.92元

的事实无异议，所以，被告对上述欠款有偿还的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00年9月的协议书规定，“收购部分乙方(荣华电焊条公司)归还甲方(焊接器材公司)老欠

款每吨50元”。原告和被告对该条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认为，收购被告生产的电焊条是原告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该条

应理解为，被告在向原告购买包装物的同时必须再另外支付每吨50元的价款以偿还欠款。被告则认为，该条规定说明被

告还款是有条件的，只有原告收购了被告的电焊条，被告才根据原告的收购数量以每吨50元归还欠款，原告不收购，被

告则不需归还欠款。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条的理解已超出了该条的字面意思，而且，结合上下条款也无法得出原告的解释，因此，本院

对原告的解释不予采信。但是，从该条规定也得不出被告的解释，也就是被告的还款是有条件的，只有原告收购电焊条

被告才还欠款，原告不收购电焊条，被告就不需再还钱款了，故被告的上述辩称本院也不予采信。该条实际是对被告归

还原告欠款方式的一种约定，也就是在原告收购被告电焊条的同时，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按每吨50元归还欠款。本案中，

因原告在合同履行内未收购被告生产的电焊条，被告也未归还原告欠款。因此，原告根据该条规定认为被告违约，要求

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在合同期内因原告没有收购电焊条而没有还款，但被告在合同期内和合同期满

后的还款义务并不因此免除。因此，虽然原告与被告于2000年9月签订的合同现已届满，但被告理应继续向原告偿还欠

款。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针对被告提供的总金额为234,000元的6张发票，承认收到其中1998年10月19日和1999年

10月18日两张发票所对应的总金额为84,000元的技术服务费，并据此将诉讼请求作了相应变更。但对于其余四张发票所

对应钱款，或否认收到，或认为与本案无关。其余四张发票的开票日期、金额、名目分别为：1997年12月31日，30,000

元，投资收益；1998年6月1日，50,000元，技术服务费；1998年7月27日，50,000元，投资收益；2000年1月14日，

20,000元，技术服务费。上述发票的开票日期均在1997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对账之后，鉴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支

付上述款项有其它事由，而且原被告1997年结算清单的名目是“联营、借牌费用”，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所支付的上述

技术服务费、投资收益款总计人民币15万元是用于归还系争欠款的，原告要求被告归还的欠款应当剔除这部分钱款，也

就是被告应当偿还原告欠款数额为426,722.92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理应归还其欠原告的钱款，但

应当剔除其已归还原告的钱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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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兴市荣华电焊条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人民币

426,722.92元。  

二、原告上海焊接器材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17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3,820元，共计人民币15,437元，由原告承担5,403元，被告承担

10,0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卫民 

审 判 员 吴登楼 

代理审判员 杨 煜 

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韩天岚 

书 记 员 刘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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